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對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自願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2月5日、2022年6月16日及2022年11月4日有關訴訟
及第二輪訴訟的公告（統稱「該等公告」，各自為「公告」）。本公告所使用但未另作
定義的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注意到於2023年5月23日，委員會就第二輪訴訟正式向審裁處提出申請。

就訴訟及第二輪訴訟的標的事項，委員會已結束其調查，對於本公司和安樂機電
設備的空調工程，委員會沒有未完成的調查。

誠如日期為2022年11月4日的公告所披露，本公司在第二輪訴訟中不被列為答辯
人，根據於2022年11月與委員會簽訂的協議，安樂機電設備於訴訟及第二輪訴訟
下的潛在責任均已獲處理及解決。

本集團之業務一直如常運作，並將繼續致力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

承董事會命
安樂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潘樂陶博士

香港，2023年5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潘樂陶博士、陳海明先生、羅威德先生和鄭偉
能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麥建華博士和柯小菁女士；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陳富強先生、林健鋒先生和黃敬安先生。


